
 

 

特約廠商契約書 

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甲方)為增進所屬教職員之福利，特選信譽卓著，品質、服務優

良之商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填(以下簡稱乙方)為特約

廠商。經雙方協議，同意訂定下列條款並共同遵守之。 

 

一、甲方員工前往乙方購物消費，憑國立高雄師範大學(含附中)服務證(或學生證)，即可享

有特價優惠。 

二、乙方提供給甲方之消費優惠內容如下：（此項內容隨廠商變更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本合約有效期間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 

四、本合約有效期間內，若發生乙方不履行優惠內容或提高售價再打折扣等，不符誠實信用

原則之情事，經查證屬實，本校得未經催告逕行解除特約，若受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。 

五、優惠內容、合約期間、立約書人乙方資料。以上資料缺一不可，缺少任一項則視同無效

合約。 

六、本合約一式兩份，甲乙雙方各持一份為憑。 

七、在有效期間雙方認為有修改必要時，得隨時協商修改合約內容。 

 

立合約書人甲方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

代表人：    王政彥     聯絡人：    馬家鴻      

地址：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  

電話： 07-7172930轉 1480     傳真： 07-7237531  

網址： http://www.nknu.edu.tw/ 

 

立合約書人乙方：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網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 華   民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 

 


